浙江大学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

自然科学类复赛操作办法

浙江大学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由学校竞赛组委会统一部署，自然科学类复赛阶段工作由生命科学学院承办。

一、复赛形式

相关学院（系）工作领导小组对本学院（系）学生申报的复赛作品进行进一步完善，指导参赛学生填写复赛作品申报书；自然科学类复赛工作委员会根据本类别作品特点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，统一组织公开答辩，现场打分，答辩结束后汇总讨论，决定各作品成绩及排序，选拔产生进入学校决赛作品。

二、工作机构

自然科学类复赛工作委员会由生命科学学院牵头成立，委员会成员由参加本类别复赛各学院（系）副院长或党委副书记担任。委员会统筹本类别复赛工作，秘书处由参加本类别复赛各学院（系）团委负责人组成。

评审工作由复赛评审委员会独立完成。参照《浙江大学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委会组成及评审规则说明》，复赛评审委员会由复赛工作委员会牵头，由作品相关学院（系）共同推荐专家组成。原则上，凡参加自然科学类复赛作品数达到3件及以上的学院可推荐1名专家担任评委，6件及以上可推荐2名专家担任评委，3件以下（不含3件）不推荐评委，如确因作品学科特殊性，经学校竞赛组委会同意可以推荐1名专家担任评委。

评委具备浙江大学高级职称，且必须担任各相关学院（系）副院长或等同于该级别及以上职务。
复赛评审委员会组长负责召集评委会和主持相关评审工作，在个别作品排序出现争议时有权进行适当调整。组长原则上由复赛承办学院推荐，且必须是正高级职称。

三、复赛时间

自然科学类复赛时间进程安排表
	编号
	工作内容
	责任单位
	截止时间

	1
	作品上报复赛组委会
	各学院（系）
	2011年3月7日

	2
	复赛作品资格审查
	各学院（系）
	2011年3月15日

	3
	强化培训，指导交流
	复赛工作委员会
	2011年3月中旬

	4
	提交完整论文
	复赛工作委员会
	2011年3月21日

	5
	复赛公开答辩
	复赛工作委员会
	2011年3月30日

	6
	成绩公示，上报“挑战杯”秘书处
	复赛工作委员会
	2010年4月6日


四、复赛流程

（一）汇总与资格审查：复赛工作委员会汇总各学院（系）推荐作品，对参赛学生与作品进行资格审查；

（二）指导与交流：各学院（系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相关学科竞赛讲座与交流活动，进一步对参赛作品进行改进、包装；

（三）填写复赛申报书：各学院（系）组织学生填写《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浙江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作品申报书》，随同《初赛评审委员会意见》、作品相关材料装订上交复赛工作委员会；

（四）复赛评审：根据复赛作品特点公开答辩，具体方案由秘书处根据参加公开答辩作品学科特点拟定，提交复赛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。根据学校竞赛组委会给定名额，确定优秀奖与部分三等奖作品，选出特、一、二等奖候选作品排序后参加学校决赛；所有参加复赛作品统一填写《浙江大学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评审结果汇总表》上报学校竞赛组委会留底；

（五）公示：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。

五、本规则由学校竞赛组委会解释。
浙江大学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

自然科学类复赛评审办法

浙江大学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由学校竞赛组委会统一部署，自然科学类复赛阶段工作由生命科学学院承办。

一、评审方式

采用评委预审加现场公开答辩形式，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作品须在3月21日前提交完整参赛论文方可参加现场答辩。每个作品陈述时间10分钟，回答问题时间5分钟。

根据作品学科特点，设工科和农业生命两大类，分成三组进行答辩，得奖比例原则上根据两大类作品参加复赛数量按比例决定，如两个评审组作品质量相差较大，经评审委员会集体讨论，予以适当调整。

根据学校竞赛组委会给定名额，确定优秀奖与部分三等奖作品，选出特、一、二等奖候选作品排序后参加学校决赛；所有参加复赛作品统一填写《浙江大学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评审结果汇总表》上报学校竞赛组委会留底。

二、评审委员会组成

评审委员会由作品相关学科学院系主任以上级别、具正高职称教师担任，设主任1名，副主任2名，分别担任评审小组组长及副组长。

凡参加自然科学类复赛作品数达到3件及以上的学院可推荐1名专家担任评委，6件及以上可推荐2名专家担任评委，3件以下（不含3件）不推荐评委，如确因作品学科特殊性，经学校竞赛组委会同意可以推荐1名专家担任评委。

三、作品资格审查

作品资格审查在复赛开始阶段，由秘书处组织实施，各学院（系）相关部门予以配合，审查要求根据学校组委会规定的资格审查标准进行，资格审查不合格的作品不得参加复赛答辩。
四、评审标准

科学性30%
　　作品的科学意义

10%

　　研究方法合理性

10%

　　结论重要性


10%

先进性30%
　　方法先进性


10%

　　理论先进性　　

10%

　　作品难度



10%

现实意义15%
　　应用价值



5%

　　学科影响



5%

　　教育示范意义


5%

作者表现20%
　　实际工作量


10%

　　自主研究程度


5%

　　作品展现手法


5%

综合权重5%              

五、进度安排

自然科学类复赛时间进程安排表
	编号
	工作内容
	责任单位
	截止时间

	1
	作品上报复赛组委会
	各学院（系）
	2011年3月7日

	2
	复赛作品资格审查
	各学院（系）
	2011年3月15日

	3
	强化培训，指导交流
	复赛工作委员会
	2011年3月中旬

	4
	提交完整论文
	复赛工作委员会
	2011年3月21日

	5
	复赛公开答辩
	复赛工作委员会
	2011年3月30日

	6
	成绩公示，上报“挑战杯”秘书处
	复赛工作委员会
	2010年4月6日


六、本规则由学校竞赛组委会解释。

